~建佑醫院~

病歷資料及收據副本申請注意事項：
1. 當事人親自來院辦理時應帶證明文件：身份證正本。

2. 當事人無法親自辦理時，可委託親屬至本院辦理，當事人須親自填妥委託書內容並簽名，受委託人也須簽章，以示負責。

3. 來院辦理時應帶證明文件：委託書(本院備有)、當事人及受委託人之身份證正本及當事人印章。

4. 當事人如喪失意識或死亡時，當事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或其他親屬，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直接申請，不需再填委託書。

5. 當事人如為未成年者(未滿16歲者)，可由直系親屬或法定代理人憑身分證及當事人的身分證件或戶口名簿代為申請，不需再填委託書。

備註：(各項診斷證明書需由主治醫師開立

(如有疑問請洽批掛組。電話:07-6437901轉183
